
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  立法會 CB(2)2747/05-06(01)號文件 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及 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 

在香港的難民、尋求庇護者  
及酷刑聲請人的情況  

目的  
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在香港的難民、尋求庇護者及

酷刑聲請人的情況。  

 

難民申請  

2.  《 1951 年關於難民地位公約》 (以下簡稱“《難民公

約》” )並不適用於香港。香港是一個面積細小但人煙稠密的地

方。由於香港的獨特情況，加上在地區內，香港的經濟相對地較

繁榮而簽證限制亦較開放，若《難民公約》延伸至適用於香港，

容易被人濫用。所以，我們一向採取堅定政策，不會向任何人提

供庇護，即我們沒有義務接收根據《難民公約》申請成為難民的

人士。  

3.  在香港提出給予難民身分的要求，均由聯合國難民事務

高級專員署香港辦事處 (以下簡稱專員署 )負責處理。入境事務處

(以下簡稱入境處 )會繼續與專員署保持緊密聯絡，確保難民身分

申請被拒及未獲准在港逗留的人士須依法離開香港。  

 

酷刑聲請  

4.  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

罰公約》 (以下簡稱“《酷刑公約》” )適用於香港。政府制定了

行政程序，以處理酷刑聲請。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初，當局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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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中的酷刑聲請約有 330 宗，當中涉及 360 名人士。他們全是海
外人士。  

5.  無法確立其聲請的人士，會按照本港法例被遣送離境。

其聲請獲確立的人士，不會被遣送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們可能會

有遭受酷刑危險的地方。但是，我們會考慮把他們遣送到不會有

遭受酷刑危險而他們又會被接收的地方。此外，如某地的情況其

後有所改變，導致之前就該地確立的聲請已不再成立，則會考慮

把聲請人遣送到該地。  

 

留或擔保外釋  

6.  無人會因其為難民、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請人的身份而

遭到拘捕或留。但若有人違犯本港法律，例如非法入境或違反

逗留條件，則可被拘捕或留。  

7.  若被依法留者是難民、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請人，入

境處處長可按個別情況，酌情讓有關人士作出擔保，讓他們留港

等候有關單位處理他們的難民申請或酷刑聲請；或等候專員署安

排移居外地。  

 

向難民、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提供的支援  

8.  以往，專員署為亟需援助並正等候專員署安排移居外地

的難民、以及亟需援助並等候專員署處理他們的難民申請的尋求

庇護者提供支援。專員署在二零零六年五月起停止支援亟需援助

的尋求庇護者，但會繼續支援亟需援助的難 民 。 基 於 人 道 理

由，若難民、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在本港接受有關機構

甄別期間缺乏基本生活需要，當局會與非政府機構合作，按

個別情況為有關人士提供實物援助。我們為這些人士提供的

援助包括臨時住屋、膳食、衣履、其他基本日用品、合適的

交通津貼和輔導。此外，我們亦按需要建議豁免有關人士在

公立診所或醫院接受醫療服務的費用。我們會視乎個案的個

別需要和個人情況，包括這些人士本身擁有以及在其他途徑

所獲得的資源，向有關人士提供不同的援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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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為加強協調各項服務，當局委託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

主要為亟需援助的尋求庇護者和酷刑聲請人提供實物援助。

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各項援助所提供的服務主要包括實物援

助，如臨時住屋、膳食、衣履、其他基本日用品及適當的交

通津貼。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四日， 262 宗個案已被轉介至
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，涉及人數達 317 人。  

10.  當局就有需要的難民、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制訂

有關支援性質、程度和方式的政策時，曾考慮多項因素，包

括個別人士的需要，以及他的要求是否合理，目的是提供支

援，讓有關人士不致陷於困頓，但同時又不會因此而產生磁

石 效 應 ， 對 香 港 現 時 支 援 系 統 的 長 遠 承 擔 能 力 造 成 嚴 重 影

響。當局認為現時以實物形式提供援助的安排，已能兼顧上

述各項相關因素。  

 

向難民、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當中的未成年人士提供教

育  

11.  由於無權留在本港的兒童 (包括難民、尋求庇護者及
酷刑聲請人 )須被遣送離境，因此他們一般不會存有就學的問
題。若有關兒童在頗長的時間內不會被遣送離境，則入境處

處長可按個別情況，表明不反對讓有關兒童就學，教育統籌

局隨後會視乎情況作出就學安排。  

12.  容許兒童就學並不表示入境處處長承諾不執行或不繼

續執行遣送該兒童離境的程序。這些兒童及其家長均已獲清

楚告知有關情況。  

13.  難民、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的子女沒有資格申領

學 生 資 助 。 不 過 ， 如 申 請 人 具 充 分 的 人 道 及 值 得 同 情 的 理

由，我們會按個別情況提供資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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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保安局  
衞生福利及食物局  
教育統籌局  
二零零六年七月  


